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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督察即将开始，督察组专门召开一次会议

督察千万条 纪律第一条

两部门联合发布通知

深入推进园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航海日志

中国海监108号见闻

灯火通明的海上实验室

◆本报记者陈婉 陈斯伟

7 月 18 日 -19 日 ，“ 中 国 海 监
108 号 ”船 一 改 赶 路 时 的“ 风 风 火
火”，一路走走停停，按照事先设计
的作业站位，一站接一站地进行海
上作业。

采样记录、分样处理、固定保
存、清理甲板……一幕幕有条不紊
地上演。

夜深人静，忙碌了一天的采样人
员早已休息。但在 1号湿实验室，国
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海
洋中心”）海洋化学室的赵冬梅和刘
星正在紧张地进行水样预处理。

“我们小组主要负责石油类、
六六六、滴滴涕、马拉硫磷、甲基对
硫磷、苯并［a］芘的水样预处理工
作。”只见赵冬梅纤细的胳膊上贴
满了标有样品瓶编号的黄色电工
胶布，逐一将其粘贴在棕色样品瓶
上，并做好样品处理记录。

赵冬梅告诉记者，本次航段监
测 属 于 水 质 全 测 项 监 测 ，相 比 冬
季、春季航次，增加了六六六、滴滴
涕、马拉硫磷、甲基对硫磷、苯并［a］
芘、挥发性酚、氰化物、硫化物、阴
离 子 表 面 活 性 剂 、BOD5、大 肠 菌
群、粪大肠菌群等监测指标。

记者了解到，六六六、滴滴涕
是有机氯农药，属于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是《斯德哥尔摩公约》禁止或
限制使用的化合物。研究表明，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
致突变的三致效应。

“虽然六六六、滴滴涕等已经
被停止生产使用，但是其在海洋中
的半衰期比较长、毒性大。”赵冬梅
告诉记者，在海水中，它们的含量
极低，往往需要采集 1 升以上的海
水，在船上做的预处理主要是一个
预富集的过程。

“因为水样采样体积大，在船
上通过液液萃取将它们萃取到体
积比较小的二氯甲烷中，便于保存
和运输。”赵冬梅告诉记者，这些样品
带回实验室后，还需再做更为复杂的
前处理，通过气相色谱以及气相色
谱/质谱分析，最终得到监测数据。

实 验 过 程 中 ，他 们 身 穿 白 大
褂，戴着防毒面具、防护手套，娴熟
地抱起重达 15 斤的有机试剂瓶，通
过瓶口分配器侧身往装有水样的
分 液 漏 斗 中 逐 一 添 加 萃 取 试 剂 。
由于船上实验室空间和通风条件
十分有限，空气中弥漫着有机试剂
的味道。

“萃取使用的有机试剂具有较
强的挥发性和毒性。”刘星告诉记
者 ，为 了 保 证 整 个 航 次 的 顺 畅 运
行，避免同实验室的重金属样品前
处理人员受到影响，他们在其他小
组工作结束后，才进行这几个测项
的样品前处理。

夜已深，皓月当空，他们一天
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海浪拍打
着 白 色 的 船 舷 ，发 出 微 小 的 哗 哗
声，仿佛在陪伴着监测人员。

赵 冬 梅 满 身 疲 惫 ，长 舒 一 口
气：“希望明天的海况更好一些，工
作更顺利一些，早日完成监测任务，
如期返航。”正如她出海当天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青年座谈
会中谈到的，“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必定有我”，让在家中等候她凯旋
的女儿可以骄傲地说：“碧海蓝天，
有我妈妈的努力和汗水。”

监测人员
在进行水样预
处理。
陈斯伟摄

中央督察 进行时

边督边改中央督察

本报记者王奎庭北京报道 为提升
园区污染治理水平，培育壮大节能环保
产业，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国家发改委办
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发布
通知，将选择一批园区（含经济技术开发
区）深入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通知提出，通过开展园区第三方治
理，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建立按效付
费、第三方治理、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
新机制；创新治理模式，规范处理处置方
式，增强处理能力，实现园区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创新政策引导，探索园区污染治
理的长效监管机制，促进第三方治理的

“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整体提升园
区污染治理水平和污染物排放管控水平，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和成功经验。

根据通知，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
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园区

推行第三方治理。其中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重点在钢铁、冶金、建材、电镀等园区
开展第三方治理，长江经济带重点在化
工、印染等园区开展第三方治理，粤港澳
大湾区重点在电镀、印染等园区开展第
三方治理。

通知提出，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关于从事
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
的公告》，给予符合条件的从事污染防治
的第三方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
所得税。对符合条件的园区和第三方治
理企业给予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

通知要求，各地发展改革、生态环境
部门要加强对第三方治理工作的指导，
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协调解决推行第三方
治理中遇到的困难，不断深化第三方治
理改革。

认真履行落实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办公室职能

甘肃全面做好生态环保工作
本报记者吴玉萍兰州报道 按照甘

肃省委、省政府“全面做好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就是迎接中央督察的最好准备”的
要求，甘肃省生态环境厅靠前谋划、主动
作为，全面履行省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反馈意见整改办公室职能，组织推动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全
力做好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
接协调工作。

甘肃省把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
治、自然保护区监管和环境风险隐患防
控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压实推进，强化监管。在大气污染防治
方面，开展 15 轮次督查检查，对 14 个市
州实现全覆盖。按照空气质量三级预警
机制进行通报和约谈，省大气办对阶段
性工作进展滞后的 10 个市州进行了通

报，对 9个市州进行了约谈。
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实施任务清单

销号和预警通报制度，坚持月分析、季通
报。采取预警、通报、约谈、限批等措施，
推进重点工作任务落实。强化目标管
理，督促相关地区政府开展葫芦河、渭
河、马莲河达标整治工作。

在自然保护区监管方面，先后 5 次
组织对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康县大鲵省
级自然保护区、小陇山自然保护区等进
行现场检查，指导督促各市州落实自然
保护区污染防治整改工作。

在环境风险隐患防控方面，组织 5
个督查组，分两轮对全省环境风险隐患
排查整治工作进行专项督查，对枯水期
水污染联防联控工作进行现场督查，认
真开展环保项目“邻避”问题排查。

◆本报记者邓玥

业务工作开展到哪里，纪律建设就要跟进到
哪里，纪律防线就要延伸到哪里。

全面下沉督察即将启动，进驻上海督察的中
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要
求全体督察人员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
神，在思想作风和纪律建设等方面开展自我检查，
抓好整改落实。

这次会议特别强调，督察组成员要严格执行《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纪律
规定》。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是一项政治任务，督察组成员必
须严守政治纪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在纪律上偏出一寸，督察工作就会偏出一丈。”督察
组组长朱之鑫在会上强调，全面下沉阶段，督察组成员务
必要把纪律意识提高起来，务必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会议还指出，政治意识强不强，是检验大家是否做到
“两个维护”的重要体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
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各级党组织
要自觉找差距、查问题、补短板，督察组也不例外。

朱之鑫表示，要在“改”字上下功夫。一旦发现存在
问题，就要敢于直面问题，真刀真枪改进作风、解决问题，
把践行“两个维护”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大力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
优良作风，增强同人民群众的感情，学会做群众
工作的方法。

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中央生态环
保督察本身就是秉着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具体实践。
会议指出，第一周，群众举报受理转办工作

已经做到了及时、迅速，在全面下沉督察阶段，
督察组依然要做到贴近群众、依靠群众，努力解
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奔着问题去，才能取信于民。”朱之鑫表示，
要把问题导向和取信于民统一起来，认真落实“坚

定、聚焦、精准、双查、引导、规范”的工作要求。
首先要从头查起。中央怎么要求，地方怎

么贯彻，部门怎么落实，效果怎么样，责任是谁
的，都要抽丝剥茧，一层层研究，一层层深入，把
问题查准、查透、查实，“找问题不能撒大网”。

其次要高屋建瓴。既要对具体问题进行检
查，又要对总体情况进行调查，不仅要查敷衍整
改、假装整改、弄虚作假，还要同高质量发展、倒
逼责任落实联系起来，同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联系起来。

总体而言，就是要确保做到“问题不查清不
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
群众不满意不放过”。

“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
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上说。

自督察组进驻上海以来，有的同志连轴转、
夜以继日工作，有的小组凌晨一两点还在跑现
场、开会研究问题，还有的女同志在有身孕的情
况下，依然跑上跑下、内外协调……

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的同志们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打造生态环境保护铁军的“27 字”
要求：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敢担当，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会 议 强 调 ，提 高 督 察 能 力 、加 强 督 察 担
当和严守督察纪律、改进督察作风是相辅相
成的关系，因此，在全面下沉一线时，督察组
成 员 要 继 续 发 扬 铁 军 的 担 当 精 神 ，坚 持 原

则 、敢 于 碰 硬 ，不 怕 得 罪 人 ，不 做“ 稻 草 人 ”，
听 实 话 、察 实 情 、重 实 效 ，力 戒 蜻 蜓 点 水 、走
马观花。

此外，按照“基层减负年”的要求，现场检查
要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只找一名熟悉情况
的同志带路。对于地方同志的“好意”，督察组
成员要敢说“不”字，时刻注意摆正位置，按规定
安排食宿。

为了加强对督察组党员、干部全方位的管
理监督，朱之鑫要求严格落实“一岗双责”。下
沉之前，党小组组长要找组员谈话，下沉结束后
要向临时党支部汇报，如果组员触犯红线，党小
组组长首先要承担责任。

“督察组成员务必要在自我约束上严之又
严，做到‘心有所戒，行有所止，如履薄冰’。”朱
之鑫最后强调。

严字当先，把督察工作和守纪律讲规
矩统一起来

“奔着问题去，才能取信于民”

发扬铁军精神，把干净和担当统一起来

本报记者李贤义海口报道 截至 7 月
20 日晚 8 点，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共向当地政府移交群众举报信（电）532
件，海南省各市县接到转办件后，组织相
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赶赴现场调查核
实，并制定严实举措整改。

7 月 18 日，三亚市海棠区接到信访投
诉交办单，称南田农场龙楼队北面的山坡
上，约 600 多亩森林被砍伐并存在采石作
业，现场扬尘严重。

接件后，海棠区委、区政府联合检查
组当即赶赴碎石场，核查审批手续、环评
等手续后，对扬尘问题进行了处罚，并提
出整改要求，同时针对附近道路损坏问
题，移交住建和执法部门妥善处置。

7 月 16 日，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收

到 5 件信访转办件，大多涉及垃圾处理问
题，称建设规划紊乱，垃圾渗滤液、臭气、
扬尘和二噁英等污染物对小区居民产生
影响。

针对反映的海口市垃圾处理场规划
与管理不合理等问题，老城经济开发区负
责人表示，规划与管理的整改涉及多个部
门，澄迈县将与海口市政府等密切配合，
明确分工，依法依规加快速度办理，坚决
把整改落实到位。

海口市园林和环境卫生管理局负责
人现场表示，目前已覆膜处理。能立即整
改的，要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问题，
将制定整改计划，一步步整改，要给群众
满意的答复。

7 月 15 日-17 日，儋州市收到转办群
众信访举报件 8 起，涉及污水管道建设、
噪声污染、养殖污染等内容，儋州市政府
召开专题会议，责成有关部门立即调查核
实，迅速制定整改措施。

◆本报记者霍桃

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全部实现进驻以来，作为其中两个直辖
市，上海和重庆接收到的群众信访举报呈
现出了与其他省、单位不尽相同的特点，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重复举报多。

通过分析具体投诉内容，我们发现，
群众反复投诉举报的是噪声扰民、垃圾异
味等“小事”。为何这些生活中的“小事”
久拖不决变成了老大难，最终要等到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组来转办？

“截至 7 月 17 日，两江新区九曲河九
里晴川小区附近礼嘉段轨道交通六号线
运行噪声扰民投诉达 94 件。”中央第四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重庆不到一周，就
收到了近百件重复举报。

记者查阅到，2018 年 10 月，在重庆市
人民政府官网上，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轨道集团）公开信箱中就
有针对网民对这一问题的留言及回复。
一位赵姓网友称，在购房前知道噪声问
题，得到销售方许诺“会加盖隔音棚”，但
未兑现。而轨道集团在回复中称，经与重
庆龙湖创佑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和重庆远
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友好协商，由上述
两家地产公司投资建设声屏障，轨道集团
配合安装和后期维护。“现两家地产公司
已委托具备资质的设计单位，采用数值模
拟、现场试验等方式进行评估验证，并最
终确定采用加装 2.5 米高的直立式声屏障
的设计方案。”

这个“正逐步开展”的声屏障安装项
目已经又过去了 9 个月，但九曲河片区的
声环境质量似乎还没有彻底改善至小区
居民满意。

与此相似，上海“沈海高速公路交通
噪声扰民问题多次被举报”，也是属于先
有公路后建房的情况。

根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今年 5 月全
国“12369”环保举报办理情况，噪声污染
举报占 41.4%。可见，噪声污染对居民生
活的影响特别在大城市里不可小觑。那
遇到噪声污染该怎么办？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在已
有的城市交通干线的两侧建设噪声敏感
建筑物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间
隔一定距离，并采取减轻、避免交通噪声
影响的措施”。也就是说，房地产开发商
应当承担噪声污染防治责任。

“如果开发商违反住宅设计规范，导
致室内噪声严重超标，对于地铁噪声这类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实施监督管理的，应告知投诉人依法提
起民事诉讼。”

法律专家表示，通过诉讼解决的噪声
污染纠纷只有不到 1%，大多数都是非诉
渠道，公众往往选择信访，希望通过行政
部门来解决。实际上，高速公路、地铁、高
压线变频等公共设施运营导致的噪声污
染，由于造成的损害具有公共性、持续性，
且通过行政执法的渠道难以解决，选择进
行诉讼更为合适。

◆本报记者李莹 周亚楠

截至 7 月 18 日，中央第八生态环保督察
组共向中国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转办群众举报
17件，均为举报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排放废气
异味问题。密集举报为何直指安道麦？

周边群众长期受到异味困扰

密集举报并非偶然。
安道麦老厂区附近的农药异味问题已经

长期困扰当地居民。2017 年 7 月 28 日，荆州
市环保局就曾对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该公
司为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的臭气浓
度超标违法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2018 年 7 月 19 日，荆州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再
次对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的臭气浓度超标违
法行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今年 6 月 16 日-22 日，国务院安委办危
险化学品重点县指导服务专家组在对安道麦
老厂区安全指导服务中发现，到处都有说不
清道不明的“异味”。专家说，这是泄漏管理
没抓到位。检查结果也表明，企业未进行泄
漏检测，老厂区杀虫剂车间三氯化磷储罐取
样位置在顶部，采用不锈钢取样桶直接取样
方式，未做到密闭取样。

水污染问题不容忽视

除了异味扰民问题，安道麦老厂区的污
水排放问题同样引人关注。安道麦老厂区距
离长江大堤仅100多米，而且周边人口密集，环
境污染已经成为威胁长江安全的风险点之一。

今年 2 月，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荆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出具的《行政
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及《责令停产整治决
定书》。其老厂区部分取样的水污染物超过
了国家规定的生产过程排放标准。经过整
改，3 月 29 日，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执法
局向公司下发了《关于同意安道麦股份有限
公司恢复生产的通知》，老厂区恢复生产。

事实上，2017 年 8 月 21 日，公司因废水
中总磷超标违法行为就被下达过《行政处罚

决定书》。2018 年 8 月 17 日，再次因废水中总磷超标违法行为被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最新公开排污监测数据显示，7 月 15 日，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老
厂区污染物指标总磷数据仍显示超标。

资产收购面临环保风险

今年 1 月 10 日，安道麦 A（000553.SZ）和 ST 辉丰（002496.SZ）发
布公告，两家公司签署《有关资产收购的谅解备忘录》：辉丰公司拟出
售持有或控制的与农用化学品或农化中间产品的研发、生产、制剂、
销售以及市场营销相关的资产。若双方收购协议能顺利完成，则辉
丰在苏北受环保困扰的几个主要子公司——华通、嘉龙、科菲特等将
悉数转让给安道麦。

2018 年 3 月 22 日，辉丰股份控股子公司嘉隆化工被曝出环保问
题，11 名涉案人员被采取强制措施，11 条生产线停产整治。自 2010
年启动 A 股上市计划之际，辉丰公司就因涉嫌污染环境、偷埋暗管排
放有毒污水等情况被曝光。公司去年 8 月 14 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股票简称“辉丰股份”变更为“ST 辉丰”。2018 年辉丰股份的业绩
出现了大幅下滑。今年 3 月 25 日，辉丰股份公司收到江苏省东台市
人民法院关于东台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及 6 名工作人员因违反国家规定，触犯污染环境罪，由东台
市人民检察院向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虽然两家公司已达成一致：任何潜在交易均以解决之前发现的环保
问题为前提，并且交易范围内的全部生产设施应完全复产，但是长期环
境违法带来的信用危机和负面形象，必然会对安道麦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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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环境小事”为何成信访焦点？

中央第三生态环保督察组向海南省移交转办件532件

第一时间响应 现场核实整改


